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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产品的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分散聚合法生产而成的压缩比 R：R≥1000:1 的糊状挤出用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HG/T 2899-1997 聚四氟乙烯材料命名 

HG/T 2900-1997聚四氟乙烯树脂体积密度试验方法 

HG/T 2901-1997聚四氟乙烯树脂粒径试验方法 

HG/T 2902-1997模塑用聚四氟乙烯树脂 

HG/T 3028-1999糊状挤出用聚四氟乙烯树脂 

3 术语与定义 

3.1 压缩比 reduction ratio 

指挤出机圆筒部分横截面积与成型出口面积之比；而与之相对应的的另一个压缩比是指挤出机圆筒

部分与挤出烧结后的横截面积之比。 

[ASTM D4895-2010中10.8.2.2条款] 

3.2 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 high-reductionratio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PTFE) resin 

produced from dispersion 

用分散聚合法生产的压缩比R：R≥1000:1的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 

4 要求 

4.1 外观 

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的外观应为板面洁白、质地均匀、不允许夹带任何杂质。 

4.2 技术要求 

产品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1 的技术要求。 

表1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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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要求 

优等品 合格品 

1 挤出压力，MPa 10~75 

2 含水率/%， ≤ 0.03 

3 标准相对密度 2.160~2.200 2.140~2.220 

4 拉伸强度/MPa   ≥ 26.0 24.0 

5 断裂伸长率/%          ≥ 300 

6 平均粒径 /μm 300~575 

7 体积密度/(g/L) 375~550 

8 热不稳定指数 ≤ 50 

9 熔点/℃ 327±10 

10 介电常数/106Hz≤ 2.1 

11 介电损耗因数≤ 4.0×10-4 

5 试验方法 

警告——使用本标准的人员应熟悉实验室的常规操作。本标准未涉及与使用有关的安全问题。使用

者有责任建立适宜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确保首先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5.1 试样制备 

按 HG/T 2902-1997 中 5.2.1 和 5.2.2 的方法制备，用无水乙醇作为脱模剂，并要求模具在总压力达

到 13.8MPa 后保压 3min。 

注意——烧结温度不得高于400℃。 

5.2 外观 

取 5.1 制备的试样,试样与灯的距离为 10cm～15cm，在 20W-40W 日光灯透射下目测。 

5.3 挤出压力 

按 HG/T2899-1997 中附录 A 的规定进行，其中成型比为（R:R=1000：1）。 

5.4 含水率 

按 HG/T 2902-1997 中 5.7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5 标准相对密度 

按 HG/T 2902-1997 中 5.8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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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按 HG/T 2902-1997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7 平均粒径 

按 HG/T 2901-1997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8 体积密度 

按 HG/T 2900-1997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9 热不稳定性指数 

按 HG/T 2902-1997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10 熔点 

按 HG/T 2902-1997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11 介电常数、介电损耗因数 

按 HG/T 3028-1999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6 检验规则 

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 出厂检验 

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需经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按本标准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

出厂。 

出厂检验内容包括外观、挤出压力、含水率、标准相对密度和拉伸强度。 

6.2 型式检验 

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的型式检验为本标准第 4 章要求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

熔点、介电常数、介质损耗因数为每年抽检一次，其它项目每 50 批抽测一次。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首次生产时； 

b) 主要原材料或工艺方法有较大改变时； 

c) 正常生产满一年时； 

d) 停产后又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或供需双方发生争议时； 

g) 合同规定时。 

6.3 组批和取样 

相同原料、相同配方、相同工艺生产的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为一检验组批，其最大组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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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5000kg。按 HG/T 2902-1997 中 5.1 的规定取样。 

6.4 判定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定为合格。检验结果如有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自

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该批产品为合格。若仍有指标不符

合本标准要求，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的外包装上应有 GB/T 191 中“怕晒”、“怕雨”、“向上”、“禁止滚动”

等标志。 

每批出厂产品均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地址、电话号码、产

品名称、型号、批号、净质量或净容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注意事项和标准编号。 

7.2 包装 

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应采用清洁干燥密封良好的铁桶或塑料桶包装。净含量可根据要求

包装。 

7.3 运输 

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日晒、雨淋，防止剧烈震动，禁止滚动。 

7.4 贮存 

高压缩比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应储存在清洁、阴凉、干燥的场所，应防止尘土、水汽等杂物的混

入。 

8 安全 

加工现场严禁明火和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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